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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案１：「行政院花東地區發展推動小組第 1 次委員會」

決議事項辦理情形，報請  公鑒。 

報告單位：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 

說明： 

一、 本小組第 1次委員會議決議事項歸納計有 6項，經經

建會彙整辦理情形及處理建議如附件。 

二、 前述 6項決議事項，除第 4項：本條例相關工作請各

相關機關、花蓮縣及臺東縣政府持續積極推動辦理一

節，係屬持續辦理事項，建議於後續會議安排各部會

依據分工報告辦理情形外，其餘 5 項均已辦理完成，

建請解除列管。 

決議： 
  



 
 



1 
 

行政院花東地區發展推動小組委員會議決議事項 

辦理情形及追蹤管制表 

編號 決議事項 主管機關 辦理情形 處理建議 

行政院花東地區發展推動小組第 1次委員會議決議事項(101/6/15) 

報告案 1：行政院花東地區發展推動小組設置要點，報請  公鑒。 

1 

請經建會配合文化部組織

改造及立法院決議事項修

正設置要點，並陳報行政院

核定。 

經建會 

經建會已配合修正完成設置

要點，並於本年 7月 17日陳

報行政院核定。 

解除列管 

2 

各單位若因組織內部職務

調整，包括財政部、經濟

部、原民會等須更動委員

者，請於 1週內將委員名單

送經建會彙整後，提報行政

院。 

財政部 

經濟部 

原民會 

經建會 

1. 經濟部之更動名單已併

修正設置要點陳報行政

院派兼任，惟財政部因未

能及時送達，將俟修正設

置要點奉行政院核定

後，再行處理。 

2. 原民會已將更動名單陳

報行政院，並獲同意改派

兼任。 

解除列管 

報告案 2：「花東地區發展條例」推動情形，報請  公鑒。 

3 

原行政院核定之「花東地區

發展條例推動計畫」，各中

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應提

出部門中程計畫，並陳報行

政院核定一節，請相關部會

直接將計畫提送經建會，彙

整後提供地方政府納入綜

合發展實施方案研擬之參

考，無須再陳報行政院核

定；未提送計畫之部會，請

於 6月底前提送經建會。 

各中央目的

事業主管機

關 

各相關部會均已將花東地區

部門中程計畫及計畫經費彙

整表提送經建會，經建會並

已陸續函送花蓮縣與臺東縣

政府作為擬定綜合發展實施

方案之參考。 

解除列管 

4 

本條例相關工作請各相關

機關、花蓮縣及臺東縣政府

持續積極推動辦理。 

各相關機

關、花蓮縣

政府及台東

交通部 

1. 中程計畫已於 101.4.11

提送行政院併同函副本

持續辦理 

附件 



2 
 

編號 決議事項 主管機關 辦理情形 處理建議 

縣政府 抄送經建會，分年經費表

已於 101.5.30 配合填報

函送經建會。 

2. 配合派員參與歷次各相

關會議。 

 

文化部 

1. 本部相關文創獎勵、補助

或輔導政策均賡續辦

理，公告於本部網站；

另，「7835文化發展計畫」

刻正報院審議中，本計畫

擬暫不提送。 

2. 有關「花東地區永續發

展」宣導事項，已刊載於

本部官網「政府公共網」

項次中。 

 

環保署 

1. 配合花東地區發展條

例，本署已研訂「花東地

區環境保護中程計畫」，

並分別補助臺東縣政府

於 101年執行「臺東縣低

碳永續家園推動方案品

質管理計畫」及於98~103

年執行「營造永續優質環

境衛生計畫」；補助花蓮

縣政府於 98~103 年執行

「營造永續優質環境衛

生計畫」。 

2. 後續本署將配合推動小

組協調、審議、監督與指

導花東地區綜合發展實

施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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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決議事項 主管機關 辦理情形 處理建議 

體委會 

  本會為協助花蓮縣及

臺東縣擬定綜合發展實

施方案之相關機關並已

配合辦理。 

 

臺東縣政府 

1. 「臺東縣(101~104年)綜

合發展實施方案」（以下

簡稱實施方案），推動過

程除縣府內部的整合

外，如下： 

(1) 舉辦四場次分區座談

會：因地制宜，分四區

舉辦座談會，由下而上

聽取公眾意見。 

(2) 參與民間團體論壇：參

與多場次之論壇納入民

間團體意見，如「2022

花東願景-公民論壇」、

「臺東旅北同鄉會」

等。 

(3) 參與基層公聽會：參與

花東地區永續發展策略

計畫（草案）的公聽會，

聆聽地方的民眾及各方

團體代表的心聲及意

見。 

(4) 舉辦原住民部門專家學

者座談會：為廣納專家

學者意見，藉重其豐富

學養與經驗，對原民計

畫提出箴言，充實實施

方案內容。 

2. 臺東縣政府接下來將依

據行政院經建會制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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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決議事項 主管機關 辦理情形 處理建議 

「綜合發展實施方案作

業須知」第 3點，依據行

政程序法規定舉辦聽證

會及辦理專案小組會

議，審查本實施方案後再

陳報行政院。 

 

(其餘機關辦理情形因未及

於會議資料印製前納入，請

於會議上說明) 

討論案 1：推動小組運作方式，提請  討論。 

5 

(1) 推動小組提案方式增

(修)內容。 

(2) 縣綜合發展實施方案

審核程序修訂內容。 

經建會 

有關推動小組運作方式及綜

合發展實施方案提報、審查

及管控程序業依推動小組會

議修正，函送各委員及相關

機關據以辦理。 

解除列管 

討論案 2：花東地區永續發展策略計畫(草案)，提請  討論。 

6 

(1) 「維護生態多樣性保

育網」及「推動建立生

態城鄉」，主辦機關分

別更改為農委會及內

政部。 

(2) 有關永續發展策略章

節―「原住民族永續發

展」，修正為「原住民

族永續：原住民族好生

活、文化經濟齊發

展」。 

(3) 各委員或部會對策略

計畫(草案)若有修正

或補充建議，請於 6

月底前提送經建會綜

整，俾利陳報行政院核

定。 

經建會 

花東地區永續發展策略計畫

(草案)業依會議決議及相關

部會所補提意見修正完成

後，於本年 7 月 5 日陳報行

政院核定。 

解除列管 



 
 

 

 

報告案２：95至 100年度中央對花蓮縣及
臺東縣補助情形，報請 公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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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案２：95至 100年度中央對花蓮縣及臺東縣補助情形，

報請 公鑒。 

報告單位：行政院主計總處 

說明： 

一、中央對地方協助財源分類及分配方式 

    中央為調劑地方財政盈虛，並謀地方之經濟平衡

發展，對地方政府挹注財源可區分為中央統籌分配稅

款、一般性及專案補助款與計畫型補助款。其分配方

式如下： 

(一)中央統籌分配稅款：依財政收支劃分法規定，中央應

就國稅中之所得稅、貨物稅各提撥 10%與營業稅(減除

提撥統一發票給獎獎金後)之 40%，及縣市稅中之土地

增值稅提撥 20%，統籌分配予地方政府。其中總額 24%

分配給縣市政府，係依各縣市近 3年基準財政需要額

減基準財政收入額之差額平均值及近 1年營利事業營

業額等指標分配。 

(二)一般性及專案補助款：依中央對直轄市及縣市政府補

助辦法規定，一般性補助款係採公式化設算分配，包

括基本財政收支差短補助與定額設算之教育、社會福

利及基本設施等補助經費。 

(三)計畫型補助款：依財政收支劃分法第 30 條規定，中

央為謀全國之經濟平衡發展，對於符合跨縣市、計畫

效益涵蓋面廣、具示範性及配合中央重大政策或建設

等事項，並由中央統籌規劃或督導辦理或具全國一致

性質者，由中央各機關負責經費之分配與督導等事宜，

並依地方政府財力分級予以補助。 

二、95至 100 年度中央對花蓮縣及臺東縣補助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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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 年度中央對花蓮縣及臺東縣財源挹注分別為

101.51 億元及 88.47 億元(包括中央統籌分配稅款

32.09億元及 27.26億元、一般性與專案補助款 69.42

億元及 61.21億元)，較 95年度相同基礎之 82.24億

元及 71.47 億元，分別增加 19.27 億元及 17 億元，

約增 23.4％及 23.8%。以上財源如連同計畫型補助款

27.71億元及 33.41億元，合共 129.22億元及 121.88

億元，則較 95 年度相同基礎之 111.62 億元及 90.36

億元，增加 17.6億元及 31.52億元。 

三、95至 100 年度各年度財源挹注表 

  95 至 100 年度各年度財源挹注表如下，其中 98

年度中央統籌分配稅款大幅減少，主要係受國際金融

海嘯影響，使國內經濟成長下滑，稅收短少所致，至

一般性及專案補助款規模則維持每年度穩定成長，另

計畫型補助款由各部會依地方政府申請之補助計畫，

就其可行性、效益性、財務規劃等進行審查與評比後，

排列優先順序進行經費分配，其數額每年度不一。 

決議： 



1 

中央對花蓮縣政府財源挹注表 

     單位：億元 

          項目 

 

年度             

合計 

(1)至(3) 

小計 

(1)至(2) 

中央統籌分配

稅款(1) 

一般性補助款及

專案補助(2) 

各部會計畫型

補助(3) 

95 111.62  82.24  28.52  53.72  29.38  

96 112.16 82.98 30.38 52.60 29.18 

97追加前 111.83 86.73 33.37 53.36 25.10 

97追加後 128.02 86.73 33.37 53.36 41.29 

98 125.76 87.04 27.82 59.22 38.72 

99 122.27 93.82 30.39 63.43 28.45 

100 129.22  101.51  32.09  69.42  27.71  

註：1.本表為決算數。 

2.本表各部會計畫型補助款之數額，係本總處依各部會填列數額彙整。 

3.99 年度各部會計畫型補助款減少，主要係因工作所得補助方案辦理完竣，

減列相關經費，與老舊及受損橋梁整建計畫等依工程進度覈實編列所致。 

中央對臺東縣政府財源挹注表 
     單位：億元 

          項目 

 

年度             

合計 

(1)至(3) 

小計 

(1)至(2) 

中央統籌分配

稅款(1) 

一般性補助款及

專案補助(2) 

各部會計畫

型補助(3) 

95 90.36  71.47  25.45  46.02  18.90  

96 89.08  72.57  26.55  46.02  16.51  

97追加前 93.71  75.10  29.85  45.24  18.62  

97追加後 105.35  75.10  29.85  45.24  30.26  

98 109.58  75.58  24.99  50.59  34.00  

99 130.99  82.44  26.87  55.57  48.55  

100 121.88  88.47  27.26  61.21  33.41  

註：1.本表為決算數。 

2.本表各部會計畫型補助款之數額，係本總處依各部會填列數額彙整。 

3. 100 年度各部會計畫型補助款減少，主要係因莫拉克災後重建特別預算部
分計畫幾近完工期程，依工程進度覈實編列所致。 

4.98 至 100 年度各部會計畫型補助款中含莫拉克災後重建特別預算 4.3 億元、
23.57 億元及 7.78 億元，如扣除後分別為 29.7 億元、24.98 億元及 25.63

億元。                

附件 



 



 

討論案：花蓮縣及臺東縣綜合發展實施方
案規劃相關事宜，提請  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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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案：花蓮縣及臺東縣綜合發展實施方案規劃相關事宜，

提請  討論。 

提案單位：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 

說明： 

一、 依據花蓮縣政府 101 年 7 月 25 日府行研字第

1010137154號函暨臺東縣政府 101年 8月 1日府計企

字第 1010143383號函辦理。 

二、 花、東二縣政府目前在綜合發展實施方案擬訂過程中

面臨中央與地方計畫整合及行動計畫經費編列問題，

經建會爰依據本小組第 1次會議修正通過之綜合發展

實施方案作業架構提出細部作業規劃（詳附件 1），於

101 年 8 月 3 日邀集中央相關主管機關召開「研商花

蓮縣及臺東縣綜合發展實施方案規劃相關事宜會議」，

並獲致共識。 

三、 考量實施方案後續將由中央相關主管機關負責審核

及執行管控，為利中央與地方對於實施方案內容之共

識凝聚，中央相關主管機關在實施方案陳報行政院前，

應依「各項行動計畫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評估作業」

辦理（詳附件 2），訂定相關評估指標，並對各項行動

計畫進行評估、分類及排序；花、東二縣政府原則依

Ａ、Ｂ、Ｃ類順序優先納入實施方案。 

四、 實施方案奉行政院核定後，由花、東二縣政府及中央

相關機關依「年度執行計畫申請及審核作業」（詳附

件 3）辦理先期作業計畫，編列經費據以推動落實。 

五、 有關花東基金之運用與分配，原則依年度預算書分配

額度，惟可依綜合發展實施方案之經費需求，循程序

調度支應。其次，依據基金循環永續運用及投資、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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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及補助並重之原則，目前基金三大用途概依投資

30%、融資 20%及補助 50%分配，逐年將依據各類計畫

需求及辦理情形評估調整（詳附件 4）。 

決議： 

 



1 

綜合發展實施方案規劃、審核及管控作業 

 

 

 

 

 

 

 

 

 

 

 

 

 

 

 

 

 

 

 

 

 

 

 

 

 

 

 

 

 

 

 

 

 

 

  

綜合發展實施方案(草案) 

陳報行政院 

交議行政院花東地區 

發展推動小組 

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進行審查 

提報推動小組委員會議討論 

由花、東二縣政府及中央相關 

機關編列經費據以落實推動 

花、東二縣政府按季向中央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提報實施 

進度報告，並副知推動小組 

規
劃
程
序 

審
核
程
序 

管
控
程
序 

行政院核定綜合發展實施方案 

地方辦理 中央辦理 民間辦理 

附件 1 

中央目的事業主
管機關評估作業 
(流程詳附件 2) 

審
查
作
業(

五
週) 

 

年度執行計畫申
請及審核作業 
(流程詳附件 3) 

三
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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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項行動計畫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評估作業 

 

 

 

 

 

 

 

 

 

 

  

附件 2 

註：1.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如未能於 101 年度配合編列預算，可由地方預算或花東基金先

行支應，惟後續年度仍須依規定之經費編列比率補足。  

2.跨域加值創新及人才培育等計畫與措施，相關機關應優先配合編列經費。 

3.原則依 A、B、C類順序優先納入綜合發展實施方案 

4.自償率門檻由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視計畫類型訂定。 

是 

個案行動計畫 

 
符合永續發展 

策略計畫且具必要性 

(應有評估指標) 

否 
D類 

是 

是 
Ａ類 

中央及地方依計畫所規
定補助比率編列經費。 

否 

 
中央有相對應計畫 

(應有評估指標) 

請部會重新檢討 
提推動小組討論 

納入後續計畫評估辦理 

是 

C類 

扣除自償性經費後 
1.中央編列經費額度不得低於 15%。 
2.地方編列經費額度 10%。 
3.其餘視花東基金額度補助之。 

 
符合自償率門檻且中央可
配合編列 15%以上經費 

(應有評估指標) 

Ｂ類 

中央及地方依計畫所規
定補助比率編列經費。 

否 否 
 

中央可配合擬訂 
對應之新興計畫 
(應有評估指標) 

中
央
目
的
事
業
主
管
機
關 

主
辦
機
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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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執行計畫申請及審核作業 
  

 

 

 

 

 

 

 

 

 

     

 

 

 

 

 

 

 

 

 

  

 

 

 

 

 

 

 

 

 

 

 

 

 

 

 

 

附件 3 

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辦理審查 
  

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函請各相關機關提報下年度綜合
發展實施方案先期作業計畫 

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 

計畫執行機關提報先期作業計畫 
  

計畫執行機關 

5月底 

時程 

3月底 

6月底 

1月底 

提報推動小組會議 
  

行政院花東地區發展推動小組 

提報基金管理會 
  

花東地區永續發展基金管理會 

陳報行政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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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年度綜合發展實施方案年度計畫審議意見表(範例)  
部門別優先順序：                         部門別：                                                                               單位：百萬元 

序 
 
 
 

號 

計
畫
名
稱 

計
畫
性
質 

主
管
機
關 

主
辦
機
關 

經
費
來
源 

經 費 需 求 本(102)年度核列金額 

合 計 
至 100年

度止預算 

101年度

預算 

103年度

需求 

104年度

以後需求 

本(102)

年度需求 
主管機關 推動小組 

 (行動計畫三位碼) 

(計畫名稱) 

   
非

自

償 

公務 
中央         

地方         

花東基金         

其    他         

 

自

償 

其他特種基金         

地方發展基金         

民間投資         

(執行期程) 
其    他         

合    計         

計畫內容摘要 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綜合審議意見 

一、 計畫摘要 

二、 102年度主要工作項目及經費 

三、 績效及工作指標達成情形 

四、 至 101年度預算執行情形 

(由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先行研擬審議意見，並俟行政院花東地區發

展推動小組會議決議修正) 

承辦人員： 電話： E-mail： 審查人員： 電話： E-mail： 

附件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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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東地區永續發展基金運用與分配 

花東地區永續發展基金 

融資計畫 引導投資計畫 補助計畫 

屬綜合
發展實
施方案
之年度
計畫 

非屬綜
合發展
實施方
案之個
別計畫 

屬綜合
發展實
施方案 

其他符
合條例
規定之
民間投
資計畫 

屬綜合
發展實
施方案 

其他符
合條例
規定之
融資計
畫 

 

註：1.補助、投資及融資計畫之分配額度，原則依年度預算書分配

額度，後續可視計畫經費需求，依規定調度支應。 

    2.依據基金循環永續運用及投資、融資及補助並重之原則，目

前基金三大用途概依投資 30%、融資 20%及補助 50%分配，

逐年將依據各類計畫需求及辦理情形評估調整。 

    3.個別計畫係指因應緊急性、臨時性及涉及人民生命安全之需

要，由花東二縣政府或中央主辦機關個別提報非屬綜合發展

展實施方案之計畫項目。此外，依據「花東地區發展條例推

推動計畫」，個別計畫總計補助金額以不超過當年度補助預

算數 6%為原則。  

附件 4 


